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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莆田
市两级法院积极
延伸审判职能，制

定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进一
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为优
化莆田营商环境注入强劲司法动能。

■擦亮发展底色
“感谢法院，让企业重新活了。”与两年

前的衰败相比，如今的鑫某公司已迎来新
生，订单量逐年攀升。

该公司成立于 2011年，主营金属门窗
制造等业务，却因不符合绿色生产要求最终
陷入债务危机。2023年，债权人将鑫某公司
诉至城厢区人民法院，要求企业清偿债务。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城厢区人民法
院执行法官刘明实地走访企业，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后，决定助力困境企业破

“茧”重生，启动了“执转破”机制。今年 2
月，一份含“绿”量满满的破产重整计划经
全体债权人表决通过，将绿色发展的动力
注入企业重生之路。

2024年以来，莆田市两级法院深化破
产审判工作，完善企业重整识别机制，依法
拯救有挽救价值的民营企业，通过破产重
整、和解程序获取融资18.3亿元，推动10家
重整企业完成信用修复。通过破产清算程
序推动198家失能企业依法有序退出市场，
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优化配置。

■撑起“法治蓝天”
近年来，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问

题频发，莆田市两级人民法院交出了一份
优秀答卷。

2023年4月，外卖骑手王某在送外卖过
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住院治疗。出

院后，王某经司法鉴定构成十级伤残，确认
为职业伤害。事后，王某多次向某保险公
司索赔遭拒，遂将保险公司诉至仙游县人
民法院。

仙游县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保险公
司支付王某保险赔偿金。某保险公司上诉
至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莆田市中
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满意的背后，是坚持依法保障
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为民初心。
2024年以来，莆田市两级法院依法审结涉
新就业形态民事案件 275件，联动人社、工
会等部门开展送法活动 13场次，为保护新
业态劳动者撑起一片“法治蓝天”。

■推动府院联动
府院良性互动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一剂良方。不久前，5起涉执标的额超

4000万元，牵涉省级重点项目的系列案件
在 3个月内一揽子解决。这一司法“加速
度”正是莆田市两级法院依托府院联动机
制，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例证。

2024年以来，莆田市两级法院始终秉
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的理念，紧紧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探索建立“1﹢N”府院
联动矩阵，与政法委、财政、市场监管等 40
余家单位建立深层次、常态化、长效化的联
动格局，开展府院联动、会商 26场次，研究
解决各类问题 30余项，着力打造法治化营
商“暖环境”。

“法治是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根本保
障。”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谢
志洪表示，把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措施贯穿法
院工作全过程，为推动莆田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更强大的司法智慧和力量。
全媒体记者 林晓玲 通讯员 林晶鸿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陈丽明 通讯员 黄拱
灯）一笔 7万元的工资款，两
年间多次追讨，却次次落
空。今年 9月，陈某走进秀
屿区人民法院，一纸诉状将
某工程公司负责人许某告上
法庭。

2023年 2月，许某公司
承包了某绿化项目后，将部
分工程发包给包工头陈某及
其施工团队。项目顺利完工
后，双方结算确认应付工资
款 7万元。然而，许某以“未
收到项目方工程款”为由，迟
迟未向陈某支付相应款项。

陈某自行筹措资金先行垫付了工人工
资后，两年间多次联系许某催讨欠款，但对
方始终以各种理由推托。法院受理案件
后，迅速梳理案情，认为该案事实清楚、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具备调解基础。为尽快
帮助陈某解决现实难题，案件承办人曾法
官决定启动涉民生案件“绿色通道”，优先
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邀请具有丰富调解
经验的调解员共同参与。

最终，在法官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约定许某在期限内一次性付清7万元工
资款，法院对协议内容予以司法确认，切实
保障陈某权益落地。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艳艳 通讯员 杨柳茵）
10月10日，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调研组前往仙游县人民
法院，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法院建设工作调研。

调研组实地察看木兰溪源头水质状况，了解流域内
环境审判与生态司法保护工作的开展情况。随后，前往
仙游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察看案件质量管理中心，听取关
于执行无纸化办案模式、案件质量管理系统及“九鲤·法
拍通”平台等工作汇报，对法院运用信息化手段破解“执
行难”、提升财产变现效率的做法表示肯定。

在仙游县人民法院郊尾法庭，调研组察看了安检中
心、诉讼服务窗口、审判法庭、调解室及办公生活场所，了
解法庭人员配置、案件受理、审判工作、品牌建设及“枫桥
式人民法庭”创建情况。

调研组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加强对水源地和流域生态的系统保护，持续深化生
态司法创新，以司法力量守护好木兰溪源头。同时，做实
解纷工作，依托特邀调解员和“一庭两所”调解机制，探索
社会化调解路径，加强矛盾前端化解与先行调解，满足群
众多元解纷需求。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蔡
玲 通讯员 许

文婷）9月 28日，涵江区人民法院梧塘法
庭调解了一起恋爱期间经济纠纷案。

李某与黄某经人介绍认识，谈恋爱期
间，李某为黄某购买手机、黄金首饰、服

饰，并多次付餐饮费等，共计8万余元。半
年后双方分手，李某以“不当得利”为由，
将黄某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全部费用。黄
某则认为，款项均系自愿赠与，拒绝返还。

承办法官在梳理案情时发现，8万余元
款项由多笔不同性质消费构成。为避免矛
盾激化，法官组织双方调解，向李某释明，恋

爱期间日常消费及“520”“1314”等特殊含义
转账属一般性赠与，要求返还缺乏法律依
据。同时，引导黄某从公平诚信角度出发，
认可金额较大的赠与在分手后应酌情返还。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黄某一次性返
还李某1.2万元，款项当庭履行完毕。

法官提醒市民，恋爱期间合理消费属
自愿赠与，不构成不当得利，但超出日常
水平、以结婚为目的的大额赠与，若结婚
目的未实现，接收方应部分返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丽明 通讯员 黄丽丽）
9月30日，荔城区人民法院举行 2025年新任人民陪审员
就职宣誓仪式暨岗前培训会议，33名新任人民陪审员
进行庄严宣誓。

培训结束后，各位人民陪审员纷纷表示，将牢记使
命，不负重托，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为法
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一步，荔城区人民法院将持续加强人民陪审员管
理和培训工作，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的积
极作用，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新任人民陪审员任职上岗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黄凌燕 通讯员 张玲玲）国
庆中秋期间，城厢区人民法院

紧抓节日“人好找、财好寻”的有利时机，开展集中执行行
动，严厉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等行为。

行动中，执行干警奔赴各个现场，逐一进行突击查
找和拘传。针对拒不配合、拒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的被执行人，当即采取拘传、拘留措施。对态度良
好的被执行人，开展释法说理，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
努力促成执行和解。

本次集中执行行动，共扣押车辆 1辆，移送拒执罪 1
人，拘传、拘留被执行人 9人，执行完毕 3件，达成和解 2
件，执行到位金额21万多元。

厚植“法治沃土”护航“优无止境”
——莆田市两级法院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护企安商

为让师生近
距离感受司法的
庄严和公正，莆田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定期开展法院开
放日活动，邀请师
生走进法院、了解
法律。图为不久
前，法院干警带学
生参观法院院史
展示馆。

林晓玲
林晶鸿 摄

生态司法筑牢绿色屏障

“双节”亮剑“执”护民生

分手后恋爱消费该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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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拍卖出让PS拍-2025-33号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经莆田市人民政府批准，莆田市自然资源局委托福建省九益通拍卖有限公司于
2025年11月6日上午10时30分在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三层拍卖大厅公开拍卖PS拍-
2025-33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
编号

PS拍-
2025-33号
（秀屿区城
东实小南
侧地块一）

土地
位置

莆田市笏石中心
城 区 分 区 单 元
（350305-04）详细
规划范围内

土地
用途

居住用地-城镇
住宅及服务设施
用地，商业服务业
用地-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25152.26

出让
年限

居住用地-城镇
住宅及服务设
施用地70年，商
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零售
商业用地40年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500

该宗地出让规划条件以莆田市自然资源局莆自然资审〔2025〕60号文件为准。（详细资料见
地块出让文件）。

二、竞买资格要求及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

业，除法律、法规和省政府的闽〔2017〕43号文件另有
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
活动。

竞买人必须签署本地块《参与竞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确认书》《承诺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
证书》，否则拍卖公司不予确认竞买资格，竞买人不得
参加地块竞买。

三、确定竞得人方式
该宗地以权属净地并采取“竞地价”方式公开拍卖

出让，拍卖起始价12200万元，加价幅度100万元，按价
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保证金
参加本次竞买保证金：PS拍-2025-33号地块为人

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2500万元）。竞买保证金须在
2025年 11月 5日 17时 30分之前缴纳至拍卖人指定的
银行账户，并注明交易项目名称。支付的竞买保证金
需不属于房地产开发贷款、银行理财、募集、发行债券、
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等融资资金，涉及购地的全部
资金均为本单位合规自有资金。

1.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市
城厢区支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然资源局，账号：

935006010010706888；2.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莆田荔城支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然资源局，
账号：35050163620709333999；3.开户行：福建莆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厢支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
然资源局，账号：9040210010010000183096；4.开户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
然资源局，账号：353003660013000231860；5.开户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城厢支行，开户单位：莆
田市自然资源局，账号：1405010129219999961；6.开户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开户单位：莆田
市自然资源局，账号：420888124226；7.开户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市府分理处，开户单位：莆田
市自然资源局，账号：13441501040004271。

竞买保证金以上述银行实际到账时间为准（不受
理所有境内外汇票、本票、支票等票据），竞买人缴纳的
竞买保证金没有开具发票凭证，竞买保证金入账情况
由专人在拍卖会开始前半小时内到相应银行查询，竞
买保证金是否到账，以银行服务窗口提供的入账对账
单为依据，拍卖公司根据银行提供的竞买保证金入账
对账单予以确认。

五、出让价款支付要求
该地块土地出让金缴纳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0日

前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价款。

六、购买材料时间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5年 10月 15日至 2025年 11

月 5日期间（正常上班时间）到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三
层代理机构服务区购买拍卖会文件资料，购买时不必
提供证明其身份的任何资料及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
拍卖文件每份售价人民币壹佰元整（￥100元），售后
不退。

七、看样时间 2025年 10月 15日至 2025年 11月 5
日，有意竞买者可自行踏勘现场，需由拍卖人引导的，
可与福建省九益通拍卖有限公司联系。

八、特别提示
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同时，应与笏石街道办事处签订《关于城东实小南侧地
块一无偿配建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协议书》。具体内容
以《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关于城东实小南侧地块一
配建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的函》（莆秀政涵〔2025〕119号）
为准，详见《关于城东实小南侧地块一无偿配建公共配
套服务设施协议书》。

九、本局对本《公告》有最终解释权。
详情以本次提供的拍卖会资料为准。
联系电话：13799685590

莆田市自然资源局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莆田市拍卖出让PS拍-2025-34号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经莆田市人民政府批准，莆田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厦门华茂青拍卖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1月 6日上午 11时在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三层拍卖大厅公开拍卖 PS拍-
2025-34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
编号

PS拍-
2025-34号
（涵江区镇
江安置区
东侧地块）

土地
位置

莆田市涵江区白
塘 湖 分 区 单 元
（350303-16）镇江
安置区东侧地块
详细规划范围内

土地
用途

居住用地-城镇
住宅及服务设施
用地，商业服务业
用地-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1004.71

出让
年限

居住用地-城镇
住宅及服务设
施用地70年，商
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零售
商业用地40年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860

该宗地出让规划条件以莆田市自然资源局莆自然资审〔2025〕59号文件为准。（详细资料见
地块出让文件）。

二、竞买资格要求及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

业，除法律、法规和省政府的闽〔2017〕43号文件另有
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
活动。

竞买人必须签署本地块《参与竞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确认书》《承诺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
证书》，否则拍卖公司不予确认竞买资格，竞买人不得
参加地块竞买。

三、确定竞得人方式
该宗地以权属净地并采取“竞地价”方式公开拍卖

出让，拍卖起始价4250万元，加价幅度50万元，按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保证金
参加本次竞买保证金：PS拍-2025-34号地块为人

民币捌佰陆拾万元整（￥860万元）。竞买保证金须在
2025年 11月 5日 17时 30分之前缴纳至拍卖人指定的
银行账户，并注明交易项目名称。支付的竞买保证金
需不属于房地产开发贷款、银行理财、募集、发行债券、
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等融资资金，涉及购地的全部
资金均为本单位合规自有资金。

1.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市
城厢区支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然资源局，账号：
935006010010706888；2.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莆田荔城支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然资源局，
账号：35050163620709333999；3.开户行：福建莆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厢支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
然资源局，账号：9040210010010000183096；4.开户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
然资源局，账号：353003660013000231860；5.开户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城厢支行，开户单位：莆
田市自然资源局，账号：1405010129219999961；6.开户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开户单位：莆田
市自然资源局，账号：420888124226；7.开户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市府分理处，开户单位：莆田
市自然资源局，账号：13441501040004271。

竞买保证金以上述银行实际到账时间为准（不受
理所有境内外汇票、本票、支票等票据），竞买人缴纳的
竞买保证金没有开具发票凭证，竞买保证金入账情况
由专人在拍卖会开始前半小时内到相应银行查询，竞
买保证金是否到账，以银行服务窗口提供的入账对账
单为依据，拍卖公司根据银行提供的竞买保证金入账
对账单予以确认。

五、出让价款支付要求
该地块土地出让金缴纳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0日

前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价款。
六、购买材料时间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5年 10月 15日至 2025年 11

月 5日期间（正常上班时间）到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三
层代理机构服务区购买拍卖会文件资料，购买时不必
提供证明其身份的任何资料及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
拍卖文件每份售价人民币壹佰元整（￥100元），售后
不退。

七、看样时间 2025年 10月 15日至 2025年 11月 5
日，有意竞买者可自行踏勘现场，需由拍卖人引导的，
可与厦门华茂青拍卖有限公司联系。

八、特别提示
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同时，应与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签订《关于涵江区镇
江安置区东侧地块无偿配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协议
书》。具体内容以《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涵江区
镇江安置区东侧地块无偿配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相关
事项的函》（涵政函〔2025〕70号）为准，详见《关于涵江
区镇江安置区东侧地块无偿配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协
议书》。

九、本局对本《公告》有最终解释权。
详情以本次提供的拍卖会资料为准。
联系电话：18005949166

莆田市自然资源局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莆田市拍卖出让PS拍-2025-32号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经莆田市人民政府批准，莆田市自然资源局委托福建省华宏达拍卖行有限责任公
司于2025年11月6日上午10时在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三层拍卖大厅公开拍卖PS拍-
2025-32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
编号

PS拍-2025-
32号（秀屿区
城东实小东
侧地块一）

土地
位置

莆田市笏石中心
城区分区单元
（350305- 04）详
细规划范围内

土地
用途

居住用地-城镇住宅
及服务设施用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37241.12

出让
年限

70年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600

该宗地出让规划条件以莆田市自然资源局莆自然资审〔2025〕61号文件为准。（详细资料见
地块出让文件）。

二、竞买资格要求及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

业，除法律、法规和省政府的闽〔2017〕43号文件另有
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
活动。

竞买人必须签署本地块《参与竞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确认书》《承诺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
证书》，否则拍卖公司不予确认竞买资格，竞买人不得
参加地块竞买。

三、确定竞得人方式
该宗地以权属净地并采取“竞地价”方式公开拍卖

出让，拍卖起始价17600万元，加价幅度200万元，按价
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保证金
参加本次竞买保证金：PS拍-2025-32号地块为人

民币叁仟陆佰万元整（￥3600万元）。竞买保证金须在
2025年 11月 5日 17时 30分之前缴纳至拍卖人指定的
银行账户，并注明交易项目名称。支付的竞买保证金
需不属于房地产开发贷款、银行理财、募集、发行债券、
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等融资资金，涉及购地的全部
资金均为本单位合规自有资金。

1.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市
城厢区支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然资源局，账号：

935006010010706888；2.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莆田荔城支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然资源局，
账号：35050163620709333999；3.开户行：福建莆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厢支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
然资源局，账号：9040210010010000183096；4.开户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开户单位：莆田市自
然资源局，账号：353003660013000231860；5.开户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城厢支行，开户单位：莆
田市自然资源局，账号：1405010129219999961；6.开户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开户单位：莆田
市自然资源局，账号：420888124226；7.开户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市府分理处，开户单位：莆田
市自然资源局，账号：13441501040004271。

竞买保证金以上述银行实际到账时间为准（不受
理所有境内外汇票、本票、支票等票据），竞买人缴纳的
竞买保证金没有开具发票凭证，竞买保证金入账情况
由专人在拍卖会开始前半小时内到相应银行查询，竞
买保证金是否到账，以银行服务窗口提供的入账对账
单为依据，拍卖公司根据银行提供的竞买保证金入账
对账单予以确认。

五、出让价款支付要求
该地块土地出让金缴纳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0日

前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价款。

六、购买材料时间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5年 10月 15日至 2025年 11

月 5日期间（正常上班时间）到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三
层代理机构服务区购买拍卖会文件资料，购买时不必
提供证明其身份的任何资料及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
拍卖文件每份售价人民币壹佰元整（￥100元），售后
不退。

七、看样时间 2025年 10月 15日至 2025年 11月 5
日，有意竞买者可自行踏勘现场，需由拍卖人引导的，
可与福建省华宏达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联系。

八、特别提示
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同时，应与笏石街道办事处签订《关于城东实小东侧地
块一无偿配建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协议书》。具体内容
以《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关于城东实小东侧地块一
配建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的函》（莆秀政函〔2025〕120号）
为准，详见《关于城东实小东侧地块一无偿配建公共配
套服务设施协议书》。

九、本局对本《公告》有最终解释权。
详情以本次提供的拍卖会资料为准。
联系电话：13599001933

莆田市自然资源局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